「中央研究院延聘博士後研究學者」申請案審議重點

	審查內容
	比重

	一、對申請人個人研究計畫之評估
	40％

	1. 計畫的重要性及創新性
	

	2. 申請人對相關研究現況之瞭解
	

	3. 研究方法之具體詳實、可行性及競爭力
	

	4. 可能產生的貢獻
	

	二、對申請人學識及能力之評估
	40％

	1. 申請人之專業訓練、研究經驗及成果
	

	2. 申請人預期之學術成就
	

	三、對申請人能獲得之訓練評估
	20％

	1.申請人與學術導師專長領域之適配性
	

	2.學術導師能否提供申請人良好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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